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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

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局十一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形

成如下决议：

一、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奥华

公司名称等工商登记变更的议案》。

根据发展需要，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

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珠海奥华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华

公司”）将公司名称“珠海奥华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变更为“珠海华发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原股东“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变

更为“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原经营范围“五金交电、建筑

材料、化工原料的批发、零售”基础上增加“房地产开发经营”；原注

册资本“人民币壹拾万元”增资至“人民币壹仟万元”。

二、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为下属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推进项目建设开发进度， 配合各下属公司做好银行贷款安

排，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对以下全资或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新增及余

额提供担保（包括各下属全资子公司之间的互保），具体如下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单位：万元

担保方名称 被担保方名称

担保方与被担保方之

间关系

担保金额 用途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本公司

、

中山市华发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珠海华发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２０，０００

珠海项

目

１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０９，６７１ ５９，７５１

７，６０２

本公司

、

珠海华融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珠海华纳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２０，０００

珠海项

目

１００％

８５，０００ １６２，９７２ ９８，０８４

１３，０８２

珠海华融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６５，０００ ２２２，４９１ ６６，５１７

１，６５１

本公司

、

珠海华发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珠海铧创经贸发展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２６１，０００

珠海项

目

１００％

８０，０００ ７４４，２６２ １１６，４０８

１，４１６

本公司

珠海华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２０，０００

流动资

金贷款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５，８７５ ３９，２７２

－１１４

本公司

珠海华福商贸发展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５０，０００

珠海项

目

１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４５，２４１ ４６，４８６

－１９

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９３，２７７ ２４６

－０．１２

本公司

珠海华发软件有限公

司

全资子公司

２５０，０００

珠海项

目

１００％

３５，０００ ３７，６１３ ３７，６１３

－１０

珠海华发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３５，０００ ４６，１２７ ４６，０７８

－５４

珠海市华发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３５，０００ ４９，０７３ ４６，０７３

－１５

珠海市银河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７，６８１ ４６

１１

本公司

珠海华茂房地产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８０，０００

珠海项

目

１００％

６５，０００ ９４，６９６ ６３，０３９

－２７

本公司

中山市华发生态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３０，０００

中山项

目

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５３，０７８ ３４，５３３

１，８２５

本公司

中山市华屹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２０，０００

中山项

目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４１，５１７ ４７０

－４

本公司

包头市名流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４０，０００

包头项

目

１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６４，２２２ ４３，４９３

－１，１１０

本公司

广西华诚房地产投资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２０，０００

南宁项

目

１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４，６２８ ５６９

－４１５

本公司

珠海市世荣房产开发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２０，０００

珠海项

目

５０％

５５，０００ １７９，１５６ ５９，４３４

３，４６９

本公司

大连华藤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２０，０００

大连项

目

８０％

３０，０００ ５６，９３１ ２８，０１１

－１，４０２

合计

９６１，０００

由于上述预计的担保总额超过了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公

司净资产的

５０％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议案经董事局审议通过后尚须提请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

三、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大连华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的议案》。

为了增加在大连项目上的权益，公司出资收购大连华坤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华坤”）

８０％

的股权，有关内容具体如

下：

１

、项目公司概况

大连华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其中，大连嘉华颐和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嘉华”）出资人民币

６４０

万元，持有目

标公司

８０％

股权，王德胜出资人民币

１６０

万元，持有目标公司

２０％

股权。 大连华坤名下主要资产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龙头街道盐厂新

村，编号为旅顺口国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１２０９０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占

地面积为

２０００００

平方米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以下简称“开发项

目”）。 公司收购大连嘉华持有的大连华坤

６０％

股权及王德胜持有的

大连华坤

２０％

股权， 并与大连嘉华共同按持股比例及约定金额向目

标公司提供股东借款。

２

、收购股权对价及支付方式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大连华坤财务及资产状况

出具了“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１

）专字第

０１０１８０

号”《审计报告》；辽宁众华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大连华坤财务及资产状况分别出具了“众华评

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３

号”《评估报告》，审计评估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截至评估基准日，大连华坤资产评估价值为：总资产为人民币

８５９

，

１７１

，

２９５．３３

元；总负债为人民币

８４１

，

８７７

，

７０８．１８

元，净资产为人

民币

１７

，

２９３

，

５８７．１５

元，并以此作为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作价依据。

根据《评估报告》双方协商，公司以股权转让及向目标公司提供

股东借款的方式受让目标公司

８０％

股权共需支付的总对价款由以下

两部分构成：

（

１

）、大连华坤

８０％

股权共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５

，

８６１

，

１３０．４６

元。

（

２

）、公司受让大连华坤

８０％

股权后应按大连华坤审计评估基准

日总负债

８０％

的金额相应向大连华坤提供股东借款人民币

６７３

，

５０２

，

１６６．５４

元以偿还目标公司原有负债并取得对目标公司的相应债权。

股权转让款及向目标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合计，此次收购大连华

坤

８０％

股权的总对价款为人民币

６７９

，

３６３

，

２９７．００

元。

自大连嘉华、王德胜向公司出示大连华坤的股东已经变更为公

司（公司共持有目标公司

８０％

股权）及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变更为

指定人员的工商变更查询记录原件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并完成实

物移交后，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向目标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合计人民币

６７９

，

３６３

，

２９７．００

元，同时公司取得大连华坤相应债权。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

四、以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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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

第二十六次会议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星期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２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

１５５

号公司

９

楼会议

室

５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二、会议内容

审议《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

议登记手续的公司股东；

２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行

使权利；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相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

帐户卡、持股证明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需加盖证

券营业部有效印章）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

预先登记；

（

３

） 委托代理人出席者需持有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１

）、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需加盖证券营业

部有效印章）以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

１５５

号公司证券及投资者关

系管理部

４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

１５５

号公司证券及投资者关系

管理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８２８２１１１

传真：

０７５６－８２８１０００

邮编：

５１９０３０

联系人：阮宏洲、高奇

五、其他事项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会议会期半天。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珠海华发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全权代为行使表决

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５

股票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工会委员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总部一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应到工会委员

９

人

，

实际出席工会委员

９

人

，

会议由工

会副主席廖光辉先生主持

，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规的规定

。

本次会议的议题为选举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现将选举结果公告如下

：

与会工会委员以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的结果

，

选举杨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

，

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

杨宏先生简历附后

。

特此公告

。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杨宏先生

，

中国籍

，

１９７４

年出生

，

大学本科学历

。

历任深圳捷家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研

发部工程师

、

主管

，

美国

Ｓｕｎｂｅａｍ

公司深圳办事处项目工程师

，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研究所项目管理部经理

、

研发中心副总工程师

、

研发中心副主任

。

现任本公司珠海

制造中心技术开发部部长兼总工程师

、

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杨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的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以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不存在

《

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３．２．３

条规定的情形

，

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０５

股票简称：德豪润达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在珠海市香洲区唐家湾镇金凤路

１

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

，

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６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１４１

，

２５９

，

３５５

股

，

占公司总

股本

４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２９．２３％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王冬雷先生因出差外地未能参加会议

，

由副事长胡长

顺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

会议的

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二

、

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

各议案的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

（

一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

会议经过逐项表决

，

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

选举王冬雷

、

胡长顺

、

李华

亭

、

陈剑瑢

、

陶郝杰

、

李锐锋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任期三年

；

选举李占英

、

贺

伟

、

王学先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任期三年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１

、

非独立董事表决情况

。

出席会议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数为

１４１

，

２５９

，

３５５

股

。

（

１

）

选举王冬雷先生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４１

，

２５９

，

３５５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２

）

选举胡长顺先生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４１

，

２５９

，

３５５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３

）

选举李华亭先生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４１

，

２５９

，

３５５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４

）

选举陈剑瑢女士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４１

，

２５９

，

３５５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５

）

选举陶郝杰先生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４１

，

２５９

，

３５５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６

）

选举李锐锋先生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４１

，

２５９

，

３５５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２

、

独立董事表决情况

。

出席会议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数为

１４１

，

２５９

，

３５５

股

。

（

１

）

选举李占英先生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４１

，

２５９

，

３５５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２

）

选举贺伟女士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４１

，

２５９

，

３５５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３

）

选举王学先先生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４１

，

２５９

，

３５５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二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深圳市锐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４１

，

２５９

，

３５５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三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调整董事及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４１

，

２５９

，

３５５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

四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

会议经过逐项表决

，

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

选举杨燕

、

何孔春为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与公司工会委员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杨宏共同组成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

，

任期三年

。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中最近二年内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

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

。

出席会议的股东持有的总表决权数为

１４１

，

２５９

，

３５５

股

，

各监事候选人的表决结果如

下

：

１

、

选举杨燕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４１

，

２５９

，

３５５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２

、

选举何孔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

同意

１４１

，

２５９

，

３５５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该

《

法律

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法

律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

，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０

证券简称：中材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取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７０２

号）。

本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

２５．０８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１

，

２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３

，

２２４

，

８７５．４０

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１

，

２４０

，

７７５

，

１２４．６０

元，其中货币人民币

９１８

，

３０５

，

１２４．６０

元，长期股权投资

３２２

，

４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Ａ５０２９ －１

和

ＸＹＺＨ／

２０１０Ａ５０２９

号《验资报告》验证，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全部

到位。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公司和保荐机

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近期分别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奥运村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正义路支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各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 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１

、本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奥运村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号为

１０２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２８０４９７

，该专户用于公司“北京八达岭年产

５００

套兆瓦级风电叶片建设项目”、

“甘肃酒泉年产

５００

套兆瓦级复合材料风电叶片建设项目”、“年产

１３

万只车用天然气气瓶

技术改造项目”、“超高压复合气瓶研发基地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

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百分之五的，开户银行应

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２

、 本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正义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账

号为

０１０２０１４１７００１６３５４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北京八达岭年产

５００

套兆瓦级风电叶片建设

项目”、“甘肃酒泉年产

５００

套兆瓦级复合材料风电叶片建设项目”、“年产

１３

万只车用天然

气气瓶技术改造项目”、“超高压复合气瓶研发基地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

过

１０００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百分之五的，开户

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中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二、开户银行与公司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

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

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中信证券每季度对公

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中信证券荐代表人张剑、程杰或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到开户银

行查询、复印本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

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中信

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同时抄送中信证券。 开户银

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 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公司及开户银行，同时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

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七、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中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中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

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

募集资金专户，但需提前

１０

天通知开户银行和中信证券。

八、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中信证券督导期结束（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一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７

证券简称：赛象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１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０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３３％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和股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４０１

号文核准，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３０００

万股，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９０００

万股，

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０００

万股。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至今， 公司总股本一直为

１２０００

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１．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本次发行前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对

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

１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市橡塑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承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２

）公司自然人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张建浩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张

芝泉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不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在

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

的公司股份。

（

３

）公司自然人股东董哲锦先生与汤静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不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在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

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并承诺在申报离任六

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２．

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３．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情 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４．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四届一次董事会决定，原高级管

理人员董哲锦先生、汤静先生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职务，不再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 现已不在上

市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任职，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已申报离任。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４０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３３％

；

３．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２

人；

４．

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

股

）

１

董哲锦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

汤静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０００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核查后认为：赛象科技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赛象科技本次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赛

象科技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赛象科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３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２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收到公司副董事长王建彬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王

建彬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副董事长及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辞职报告

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王建彬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在此，董事会谨向王建彬先生在职期间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收到公司监事陈丽红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陈丽红

女士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辞职报告送达公司监事会

时生效。 陈丽红女士辞职后，被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提名为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在此，监事会谨向陈丽红女士在职期间对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O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第

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周四）

１１

：

００

时在深圳市华侨城汉唐大

厦

１７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２

人，实际到会董事

１０

人，孙玉林副董事长、贺迎一董

事因公未能出席会议，均授权周成新独立董事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此外，公司

６

名监

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杨海贤董事长主持，审议通过《关于推荐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并形成决议：

１

、选举李洪生董事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２

、同意提名公司股东深圳广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推荐的陈丽红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并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获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丽红女士：

（

１

）大专，会计师，

１９９８

年起在深圳市深南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起在

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财务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该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任本公司监事会监事。

（

２

）与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４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５

）

２００３

年起任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公司股东深圳广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副总经理；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起任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董事。

（

６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简称：深南电

Ａ

、深南电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第五

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周四）

１１

：

３０

时在深圳市华侨城汉

唐大厦

１７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６

人，实际到会监事

６

人。 出席会议的人数及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朱天发监事长主持，审议通过

《关于推荐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并形成相关决议：

同意提名公司股东深圳广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推荐嵇元弘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并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获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O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嵇元弘女士：

（

１

）女，

１９６７

年出生。华东理工大学学士，经济师。

１９８９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９

年就职于深圳飞亚

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起一直在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该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

２

）与公司或公司第一大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４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５

）

１９９８

年起任深圳市广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为公司股东深圳广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

６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２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

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０

年

（

１－１２

月

）

２００９

年

（

１－１２

月

）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３６４

，

４９４

，

９５７．９４ ９１２

，

７５２

，

２９９．６２ ４９．４９％

营业利润

１３２

，

２２４

，

２６６．８９ １０２

，

３０６

，

３５１．７７ ２９．２４％

利润总额

１３３

，

３２７

，

３４１．７０ １０５

，

１４７

，

７７６．３５ ２６．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２

，

８４４

，

６９２．２８ ７９

，

２８９

，

５３２．３６ ２９．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９ ０．７２ －３１．９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７５％ １６．５５％ －５．８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

末

２００９

年末 增减幅度

（％）

总资产

１，５４１，６１８，８５８．２４ １，４４７，００３，７３２．１２ ６．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９８７，９６５，３８２．９４ ９２２，５７２，１９８．５９ ７．０９％

股本

２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４．７０ ６．５９ －２８．６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由于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

，

增加了公司生产

、

运输及泵送能力

，

导致公司产能增加

，

营业收入增加

。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

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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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以直接送达或传真方

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１０

时以通讯方式召开，应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 公

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湖北省慈善总会捐赠人民币

３

，

５２０

万元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星惠誉”）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与湖北省慈善总会（以下简称“慈善总会”）、荷沙公路汉川城关至田二河一级公路建设指挥部三

方共同签订了一份《捐赠协议书》，协议约定由福星惠誉向慈善总会捐赠人民币

３

，

５２０

万元，此次捐赠全

部款项定向用于本公司所在地区的荷沙公路汉川城关至田二河段一级公路建设。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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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经公司第六届第四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福星惠誉”）于当日与湖北省慈善总会（以下简称“慈善总会”）、荷沙公路汉川城关至

田二河一级公路建设指挥部三方共同签订了一份《捐赠协议书》。 据此协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

业捐赠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福星惠誉将在协议签订后三日内向慈善总会捐赠人民币

３

，

５２０

万元，再由

慈善总会拨付给荷沙公路汉川城关至田二河一级公路建设指挥部，本次捐赠全部款项定向用于本公司

所在地区的荷沙公路汉川城关至田二河段一级公路建设，以支持汉川公益事业。此次捐赠，将进一步提

升公司的公益形象；公路的建设将体现公司“为经济发展作贡献、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发展宗旨，同时

有利于节省运输成本、提高经营效果。

本次捐赠事项属董事会决议范畴，没有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湖北福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